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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规范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的管理，促进信息共享，提升安全管控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用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的应用，其他建设工程涉及的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1.0.3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的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建筑起重机械  Construction hoisting machinery
指纳入特种设备目录，在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安装、拆卸、使用的起重机械（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及桥、门式起重机）。

2.0.2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 Digital of safety control for construction hoisting machinery
深度融合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各类信息技术，对建筑起重机械全生命周期，包括进场、安装、检测、验收、使用、检查、维护、拆卸等全过程发生的信息进行采集、储存、处理、分析、共享，通过多方协同作业，以促进安全管控水平不断提升的手段。

2.0.3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平台 Construction hoisting machinery safety control digital platform
基于信息化技术构建的平台，通过集成软件系统、硬件系统、网络通信技术等，以支撑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

注：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平台以下简称“安全管控平台”。

2.0.4 建筑起重机械相关方Stakeholders related to construction hoisting machinery 

与起重机械的租赁、安装、拆卸和使用有关的出租（产权）单位、安装（拆卸）单位、使用单位、维护单位等。
2.0.5 基础数据 Basic data
工程施工项目、建筑起重机械相关方、人员、设备等信息数据。

2.0.6 安全管理数据  Security management data
施工现场人员作业行为管理、设备运行安全监控、建筑起重机械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管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行为管理等信息数据。数据内容包括检查、验收、维护、反馈记录表及文本、照片、视频等。

2.0.7 其他数据 Other data
安全管控平台运行支撑数据，包括人员角色定义、工作流程定义、统计报表定义和施工日志等数据。

2.0.8 黑匣子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安装在建筑起重机械上，用于采集、存储和传输设备运行状态、操作行为、报警信息等数据的专用安全监控系统。
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起重机械相关方应建立或使用安全管控平台，并设专人进行有关数据录入、更新，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安全管控平台的数据所有权归属数据提供方，安全管控平台权属单位应在获得授权的前提下进行数据处理与共享。
3.0.2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的数据应作为建筑起重机械相关方履行起重机械安全管理职责的凭证，纳入安全技术档案管理。

3.0.3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的信息数据应包括基础数据、安全管理数据及其他数据。其中，安全管理数据内容应符合《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等国家和地市行业现行有关标准及管理规定的要求。
3.0.4 安全管控平台权属单位应负责对安全管控平台进行运维管理，并组织对相关人员进行使用培训。安全管控平台的运维管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GB/T 28827的相关规定。
4 安全管控平台
4.1 一般规定
4.1.1 安全管控平台应能对建筑起重机械全生命周期内发生的信息进行采集、储存、处理、分析，实现对人员、设备、安装及拆卸等危险性较大作业、使用、运行环境等要素的管理。
4.1.2 安全管控平台应有标准规范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作为支撑。
4.1.3 安全管控平台应采用项目级、企业级的双层架构。

4.1.4 安全管控平台应支持多种终端访问，包括移动终端APP、Web端等访问方式，并确保各终端之间的数据同步和一致性。

4.1.5 安全管控平台的数据应随工程进度同步生成，应采取安全措施，保证原始数据不被截留、泄露、不能被超越权限修改。若修改，须留痕且可追溯。
4.1.6 安全管控平台的数据应在安全保密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共享。数据共享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为其他外部系统提供可访问的数据接口，并应能共享集成其他外部系统的数据。

2 各软硬件系统之间应实现数据共享。

3 数据共享应符合国家、地市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4.1.7 安全管控平台宜采用云架构。非云架构下的系统宜向云平台升级过渡。
4.1.8 安全管控平台应能实现完善的用户管理机制，实现对用户的分权、分域、分级管理。

4.2 安全管控平台的功能
4.2.1 安全管控平台必须包括人员管控、设备管控、安拆管控、使用管控等业务功能模块。各模块功能要求如下：
1 人员管控应包括从业人员基本档案、从业资格、从业履历、安全教育、生产作业违规行为等信息管理。

2 设备管控应包括建筑起重机械出租（产权）单位工商法人登记、设备基本档案、租赁合同及安全协议、进场查验等信息管理。
3 安拆管控应包括对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附着、顶升加节、降节、拆卸等危险性较大作业、自检、检验检测、验收、拆卸过程的信息管理与监督。

4 使用管控应包括对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设备运行监测及预警报警、检查、维护等信息管理。

4.2.2 安全管控平台应建立基于工作流的协同机制，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能实现施工现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事件的建立、处理反馈、核查结案等功能。
2 应能实现事件记录从建立、处理反馈到核查结案的全闭环管理的功能。
3 宜能实现建筑起重机械相关方对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事件督办和催办的功能。
4 各模块产生超限或异常记录时，应能进行预警。各种预警信息应能分级管理，针对不同级别信息实现信息发送并自动按确定的业务处置流程对预警信息形成闭环处理。
4.2.3 安全管控平台移动终端采集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具有施工现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采集、巡查上报、任务接收、处理反馈、核查上报和信息查询的功能。
2 应能支持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事件的信息填报功能。信息填报的内容包括安装、使用、检查、维护等过程中采集的各类文本、图像、视频、位置等信息。

3 应能支持现场作业人员进行身份识别认证。

4 应能支持离线数据缓存及断点续传要求。
4.2.4 安全管控平台应能实现对施工现场起重机械安全管控数据统计、分析、查询、提醒等功能，支持对人员、设备、定期检查及维保等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查询。
4.2.5 安全管控平台应具备可视化展示界面，以直观清晰的表达方式显示数据变化。
4.2.6 安全管控平台应具备开放式集成功能，能够方便集成新功能。
4.2.7 安全管控平台宜实现对建筑起重机械相关方及相关人员进行综合评价的功能。

5 人员安全管控
5.0.1人员管理范围应包含建筑起重机械相关方管理人员以及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维护）工、起重信号司索工、起重司机等特种作业人员。
5.0.2 人员管理应采用居民身份证作为实名制基础信息来源，并应采用人脸识别、身份证识别等技术对施工现场作业人员进行管理。人脸识别应满足《信息安全技术 人脸识别数据安全要求》GB/T 41819的规定要求。
5.0.3人员进场前，人员所属工作单位应将人员的基本档案、从业资格、从业履历、可胜任本职工作的近期医疗健康证明等基础信息录入安全管控平台。

5.0.4 特种作业人员进场时，工程项目部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实施以国家安全法律法规、企业安全制度、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定及各工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为主要内容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或在安全管控平台上传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资料。未经教育培训或者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5.0.5 使用单位应当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对从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或将教育培训资料上传至安全管控平台，教育培训情况记入个人工作档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5.0.6 建筑起重机械相关方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对人员信息进行动态管理，管理内容包括：

1 应对有关人员进行分类、分组管理。

2 应建立从业人员信息电子台账，台账应至少包括人员姓名、文化程度、从业年限、岗位、职称、工作单位、社保单位、不良行为记录等信息。

3 应对人员的执业资格、岗位证书有效性进行管理，管理人员应能够接收安全管控平台发出的预警提醒信息。
4 宜通过AI识别技术，实现施工现场人员不良行为管理。

5.0.7 对本证件有效周期内违章次数达到3次（含3次）以上的、（首次取证者）实习期少于3个月或工作单位与社保单位不一致的特种作业人员，使用单位管理人员应能接收到安全管控平台的报警信息。
6 设备安全管控
6.0.1 出租（产权）单位应及时登录安全管控平台录入本单位工商法人登记证书、设备基本档案、主要结构件可追溯编码表、租赁合同及安全协议等信息。主要结构件可追溯编码表包括主要结构件名称、数量、制造厂家、制造日期、唯一性编码等信息。
6.0.2 建筑起重机械每次进场之前，出租（产权）单位应对建筑起重机械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相关记录上传至安全管控平台。

6.0.3 出租（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应对建筑起重机械整机和主要结构件设置RFID芯片或固定二维码(金属或其他耐用材料）等电子标签进行唯一性标识，标签中标识信息应包括规格型号、出厂日期、出厂编号、主要性能参数、主要结构件可追溯性等信息。
6.0.4 使用单位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组织出租（产权）单位、安装单位、监理单位等对进场的建筑起重机械整机、主要结构件、安全保护装置及黑匣子等进行检查评估，并上传记录表。
6.0.5 黑匣子应具有产品出厂合格证书，功能应符合《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 、《施工升降机安全监控系统》GB/T 37537及《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及数据传输规范》GB/T 37366的相关要求。黑匣子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数据接口通讯协议应为MQTT或TCP协议，且能支持两路及以上直发。

2 当塔式起重机与固定障碍物、塔机之间、高压输电线存在碰撞风险时，黑匣子应具有防碰撞功能，涉及群塔作业的，宜使用同一厂家黑匣子。如未使用同一厂家的，则应按本标准要求开放数据接口通讯协议，开放协议见本标准附录A的有关规定。

6.0.6 对于规定不得使用的建筑起重机械，能够通过安全管控平台识别出来的，使用单位管理人员应能接收安全管控平台的报警信息，并禁止设备进入下一步活动。
6.0.7 因特殊要求，如塔式起重机出厂使用年限超过8年，施工升降机出厂使用年限超过5年，门式（桥式）起重机出厂使用年限超过8年等情况，需加装结构监测功能的器具（例如刚度仪等）进行监测的，监测数据应实时上传安全管控平台

7 安拆安全管控
7.1 一般规定
7.1.1 安装及拆卸作业前，安装（拆卸）单位应及时登陆安全管控平台，录入本单位工商法人登记证书、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资质证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安装（拆卸）合同与安全协议书、应急救援预案等信息。
7.1.2 安全管控平台应有建筑起重机械专项施工方案。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后方可实施。由专业分包单位编制的专项方案应由专业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和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共同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后方可实施。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或施工总承包还应当在安全管控平台上传专家论证会相关记录。
7.1.3 建筑起重机械办理安装（拆卸）告知后，安装（拆卸）单位应在安全管控平台上提交实施作业计划（包含安装、附着、顶升加节、降节、拆卸等危险性较大作业），提供安装（拆卸）单位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名单（含资格证书），并同步知会使用单位、监理单位。如实际作业时间、人员与计划不符时，应及时变更作业计划。

7.1.4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附着、顶升加节、降节、拆卸等危险性较大作业前，安装（拆卸）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交底人和被交底人均应签名确认。
7.1.5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附着、顶升加节、降节、拆卸等危险性较大作业前，安装（拆卸）单位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进行以下检查，并上传相应记录表：

1、对结构件、爬升装置和附着装置以及高强度螺栓、销轴、定位板等连接件及安全装置进行检查。

2、 对吊具和索具、辅助起重设备和其他安装辅助用具的机械性能和安全性能、现场围蔽和警示等进行检查。

7.1.6 建筑起重机械实施安装、附着、顶升顶升、加节、降节、拆卸等危险性较大作业时，安全管控平台上应有使用单位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监理单位人员的现场监督记录、安装（拆卸）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现场监督记录、安装（拆卸）单位的项目技术负责人的定期巡查记录。
7.1.7 鼓励安装（拆卸）单位或使用单位采用起重机械安全监测新技术，试点吊钩可视化、智能限载、顶升作业监控系统、移动视频监控设备、钢丝绳检查系统等新技术接入安全管控平台，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对起重机械安装、拆卸作业中设备状态、人员作业行为等进行远程实时监控。

7.1.8 起重机械安装、附着、顶升加节、降节、拆卸等危险性较大作业区，宜采用电子围栏、物理围栏或气象环境参数智能传感器，对作业环境安全进行实时监控。

7.2 安装与自检
7.2.1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前，使用单位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组织监理单位、安装单位对建筑起重机械的基础进行验收，并将验收记录表录入安全管控平台。
7.2.2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附着、顶升、加节、降节、拆卸等危险性较大作业完毕后，安装单位应按有关要求对建筑起重机械进行自检、调试和试运转。自检合格后，安装单位应将自检记录录入安全管控平台。

7.2.3 黑匣子的安装不应损伤起重机械的承载结构，且不影响起重机械各机构的功能和原有安全保护装置及电气控制系统的性能。塔式起重机黑匣子安装及调试尚应满足《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应用技术规程》JGJ 332的相关技术要求。

7.2.4 黑匣子的安装单位应通过物联网加密卡直连的方式将黑匣子与政府监管平台、安全管控平台实现对接。
7.3 验收

7.3.1 建筑起重机械在验收前应当经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检验合格。使用单位应将检验合格报告录入安全管控平台，建筑起重机械使用过程中再次检验时，应及时录入最新的检验报告。
7.3.2 使用单位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组织出租、安装、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验收，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验收，并上传验收记录表。
7.4 拆卸

7.4.1 黑匣子的拆卸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起重机械出厂配有黑匣子（含感知元件，下同）或黑匣子与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属同一单位的，应将黑匣子与建筑起重机械一并拆卸并做好维护；

2 建筑起重机械与黑匣子产权属不同单位的，应在建筑起重机械拆卸前由黑匣子产权人或其委托人将黑匣子拆除并回收；

3 黑匣子应由专业人员按照使用说明书和操作规程拆除，拆除过程中应对其进行编号、标记，并记录与其对应建筑起重机械的信息。

7.4.2 建筑起重机械与黑匣子产权属不同单位的，建筑起重机械出租单位应配合黑匣子产权人或其委托人解除建筑起重机械与黑匣子在监管部门和运营单位的绑定。

8 使用安全管控
8.1 一般要求
8.1.1 使用单位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建立建筑起重机械的安全技术档案信息。

8.1.2 使用单位应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设备管理人员，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对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检查、维护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8.1.3 使用单位应能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实时在线监视每台建筑起重机械的工作状态，监视内容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要求。
8.1.4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过程中，使用单位指定的安全管理人员应能接收人员违规操作、异常数据、黑匣子电源中断等的预警报警信息，接收方式不限于APP、短信等形式。
8.1.5 使用单位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对建筑起重机械实施一机一码管理，安全管控平台生成的二维码应包含设备基本信息、检查记录、维护记录、安拆记录等内容。
8.1.6 使用单位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对在用的建筑起重机械及其安全保护装置、吊具、索具等进行经常性和定期的检查、维护。使用单位也可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检查、维护作业。
8.2 使用

8.2.1 使用单位应及时在安全管控平台录入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信息。使用前或投入使用后30日内未办理使用登记的，安全管控平台应能进行实时预警提醒，直至办理后预警解除。当使用登记的信息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在安全管控平台进行信息变更。
8.2.2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前，使用单位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对起重司机、起重信号司索工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交底人和被交底人均应签名确认，或在安全管控平台上录入安全技术交底记录。
8.2.3 使用单位按规定对建筑起重机械进行定期检验后，应在安全管控平台及时录入检验检测信息。
8.2.4  使用单位在安全管控平台办理停工、停用手续时，应对黑匣子内部存储的数据进行完整备份，包括运行记录、报警信息、操作指令等重要数据，并核对建筑起重机械在项目实施过程管理中上传资料的完整性，不完整的应要求相关单位补充完善后方可办理相应手续。
8.3 检查
8.3.1使用单位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对建筑起重机械开展日常检查、定期检查、特殊检查及其他检查，并录入检查记录表，各类检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无司机的智能设备由专职设备管理人负责）应在每个工作班次开始作业前进行日常检查，对建筑起重机械的作业环境、安全防护装置、钢丝绳、制动器、主要结构件连接螺栓和销轴等进行目测检查和功能试验，以发现有无缺陷。
2 使用单位专职设备管理人员或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对整机、主要结构件、电控系统、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安全技术档案资料等进行定期检查，每月不少于1次。
3 使用单位专职设备管理人员或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在台风等恶劣天气及重要节假日前后、停用一个月以上再次启用前等情况下开展特殊检查，检查项目参照定期检查。
4 其他检查是日常检查、定期检查、特殊检查以外的检查。

8.3.2 实行多班作业的建筑起重机械，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进行交接班。

8.4 维护

8.4.1 使用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维护作业的，维护单位应及时登陆安全管控平台，录入本单位工商法人登记证书、维护合同与安全协议等信息。

8.4.2  使用或维护单位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提交建筑起重机械维护计划。如实际作业时间、人员与计划不符时，应及时变更作业计划。维护作业人员每次不得少于2人，且应当取得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8.4.3 作业前，使用单位应通过安全管控平台对维护人员进行安全交底，交底人和被交底人均应签名确认，或录入安全技术交底记录。作业后，维护单位应及时将维护作业记录上传至安全管控平台。
附录A 安全管控平台监控数据对接要求

A.1 安全管控平台监控数据对接文档
1.1.1 黑匣子终端与安全管控平台间的通讯应采用MQTT协议。MQTT协议运行在TCP/IP或其他网络协议，提供有序、无损、双向连接。

1.1.2监控数据发布的服务质量等级应为QoS 1，至少确保消息到达一次，允许消息重复。
1.1.3 上报数据应采用JSON格式封装，数据类型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所有整型（int）字段的值应为十进制整数。该数值为物理量值与特定单位的乘积。例如：高度的单位为0.1米，实际值25米应表示为250；倾角的单位为0.01度，实际值0.84度应表示为84。

2 所有单精度浮点型（float）和双精度浮点型（double）字段的值应保留六位小数。
1.1.4 作业期间，实时数据的上报频率应为次/30秒；开机非作业期间，实时数据上报频率应为次/5分钟。

1.1.5 当黑匣子终端与安全管控平台通信中断时，终端应将未成功上报的实时数据本地存储。通信恢复后，应按时间顺序补传所有未上报数据，补传数据应标识为历史数据。
1.1.6 本系统的数据主题应分为两类，一类是数据上报主题，用于黑匣子终端上报各类监控数据；另一类是数据解析错误主题，用于系统服务器上报数据解析失败的相关错误信息。 

1.1.7 企业注册成功后，系统应为每个企业分配独立的MQTT账号。每个账号应满足以下要求：
1 仅可在指定的主题范围内进行数据上报与订阅；

2 严格按分配的主题权限执行操作，不得越权访问其他企业主题。

1.1.8 向某一数据上报主题发布数据时，可同时订阅该主题。若数据上报成功，发布方应能接收到该数据回执，以此校验数据上报成功。

1.1.9 向数据上报主题发布数据时，可同时订阅对应的数据解析错误主题。若数据解析失败，系统服务器应在该数据解析错误主题上发布错误信息，供终端订阅以校验数据解析状态。

1.1.10主题中的参数说明应符合以下要求：
[sourceNo]：监控商编码；
[areaId]：终端绑定设备所在地市的市级行政区划（工程施工许可证前4位）；

[username]：MQTT服务器账号（监控方注册后由系统生成，目前直接提供）；

[deviceSn]：监控设备编码（终端注册后由系统生成，目前直接提供）。

表A.1-1 数据上报主题

	设备类型
	数据类型
	主题

	塔机
	设备静态参数
	device/towecrane/[sourceNo]/static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实时监控数据
	device/towecrane/[sourceNo]/real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操作人员信息
	device/towecrane/[sourceNo]/operator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循环工况数据
	device/towecrane/[sourceNo]/loop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施工

升降机
	设备静态参数
	device/elevator/[sourceNo]/static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实时监控数据
	device/elevator/[sourceNo]/real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操作人员信息
	device/elevator/[sourceNo]/operator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循环工况数据
	device/elevator/[sourceNo]/loop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表A.1-2 数据解析错误主题

	设备

类型
	数据类型
	主题

	塔机
	设备静态参数
	deviceError/towecrane/[sourceNo]/static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实时监控数据
	deviceError/towecrane/[sourceNo]/real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操作人员信息
	deviceError/towecrane/[sourceNo]/operator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循环工况数据
	deviceError/towecrane/[sourceNo]/loop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施工

升降机
	设备静态参数
	deviceError/elevator/[sourceNo]/static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实时监控数据
	deviceError/elevator/[sourceNo]/real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操作人员信息
	deviceError/elevator/[sourceNo]/operator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循环工况数据
	deviceError/elevator/[sourceNo]/loop_data/[areaId]/[username]/[deviceSn]


A.1.2 监控数据结构设计

1.2.1 塔机、升降机监控数据结构设计应分别符合本标准附录表A.2、表A.3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1 静态参数

塔机或升降机和黑匣子终端绑定后，应立即上报设备静态参数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固有参数（如塔机臂长、塔高，升降机标准节高度等）、各监控指标的限位值和报警值、GPS定位值。当参数进行调整后应重新上报更新数据。

2 实时数据

实时数据上报频率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第1.1.4条的规定。
3 操作人员

黑匣子终端应将塔机或升降机操作人员每天上下班记录上报至安全管控平台。

4 循环工况

黑匣子终端应将塔机或升降机每次操作工作的过程数据上报至安全管控平台。

表A.2 塔式起重机参数

静态参数

	字段
	参数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string
	黑匣子的设备编号，采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8位)-产品类型(2位)-产品编号[年(4位)-月(2位)-4位序列号]的方式。，如123456789012345678TC2017030001。

	安管平台-接收凭证
	string
	安全管控平台token，联系获取

	省平台-唯一编码
	string
	本设备对应的省平台注册的统一编码，非省平台数据无此项

	产品类型
	int
	1=塔机，2=升降机

	塔机类型
	int
	1=塔帽式，2=平头式，3=动臂式，4=行走塔帽式，5=行走平头式，6=行走动臂式

	数据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数据发送时间

	起重臂长
	int
	单位：0.1米（如12.1米直接传输121）本文件所有此类数据通用

	塔机高度
	int
	单位：0.1米，水平臂塔机为起重臂离塔机固定基础的高度；动臂塔机为起重臂铰点离塔机固定基础的高度

	经纬度
	float
	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经度维度间以“,”（英文,）分隔。例如："113.255744,23.078124"

	塔帽高度
	int
	单位：0.1米，水平臂塔机为起重臂下平面到塔机最高点的垂直距离；动臂塔机为起重臂根铰点到塔机平衡臂结构的最高点的垂直距离

	平衡臂长
	int
	单位：0.1米

	平衡臂宽
	int
	单位：0.1米

	倍率
	int
	倍率

	小车数量
	int
	当前倍率下小车的数量；动臂塔机无此字段。

	臂尖起重量
	int
	单位：0.001吨

	吊钩高度限位值
	int
	单位：0.1米，取上零位。

	吊钩高度报警值
	int
	单位：0.1米

	最大幅度限位值
	int
	单位：0.1米

	最大幅度报警值
	int
	单位：0.1米

	最小幅度限位值
	int
	单位：0.1米

	最小幅度报警值
	int
	单位：0.1米

	右回转角度限位值
	int
	单位：0.1度；回转类型数据统一标准：顺时针正，逆时针负。

	右回转角度报警值
	int
	单位：0.1度

	左回转角度限位值
	int
	单位：0.1度

	左回转角度报警值
	int
	单位：0.1度

	当前载重限位值
	int
	单位：KG

	当前载重报警值
	int
	单位：KG

	风速报警值
	int
	单位：0.1米/秒

	倾斜限位值
	int
	单位：0.01度

	倾斜报警值
	int
	单位：0.01度

	额定力矩
	int
	单位：0.01t.m

	起重性能转折点
	int
	单位：0.001m


实时数据

	字段
	参数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string
	黑匣子的设备编号，采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8位)-产品类型(2位)-产品编号[年(4位)-月(2位)-4位序列号]的方式。，如123456789012345678TC2017030001。

	安管平台接收凭证
	string
	安全管控平台token，联系获取

	省平台-唯一编码
	string
	本设备对应的省平台注册的统一编码，非省平台数据无此项。

	设备类型
	int
	1=塔帽式，2=平头式，3=动臂式，4=行走塔帽式，5=行走平头式，6=行走动臂式

	当前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

	塔机运行状态
	int
	0-停机，1-运行

	吊钩高度
	int
	单位：0.1米，吊钩高度检测取上零位

	小车幅度
	int
	单位：0.1米

	回转角度
	int
	单位：0.1度，顺时针正，逆时针负。

	当前载重
	int
	单位：KG

	当前允许载重
	int
	单位：KG

	实时力矩
	int
	单位：0.01t.m

	力矩百分比
	int
	单位：百分点，整数

	风速
	int
	单位：0.1米/秒

	倾斜
	int
	单位：0.01度

	实时倾角（仅动臂塔机）
	int
	单位：0.1度

	实时倍率
	int
	单位：倍

	风级
	int
	单位：级

	通断电类型
	int
	通断电类型0是关机acc_off,1是开机acc_on

	通电或断电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通电或断电时间

	工作模式
	int
	1：工作模式；2：调试模式；3：顶升模式

	预警状态
	int
	状态：正常（0）/预警（1）触发任何（幅度、载重、倾斜、风速、限位、碰撞等预警）

	报警状态
	int
	状态：正常（0）/报警（1）触发任何（幅度、载重、倾斜、风速、限位、碰撞等报警）

	控制状态
	int
	状态：正常（0）；截断左转高速（1）；截断左转低速（2）；截断右转高速（4）；截断右转低速（8）；截断小车出高速（16）；截断小车出低速（32）；截断小车进高速（64）；截断小车进低速（128）；截断提升高速（256）；截断提升低速（512）

	操作违章
	int
	状态：正常（0）/违章（1）（载重超过额定载重的1.05倍）

	传感器报警
	int
	状态：正常（0）/异常（1）（传感器任意未连接）

	人员报警
	int
	状态：正常（0）/报警（1）（非资格人员操作需报警）

	幅度状态
	int
	状态：正常（0）；近端限位预警（1）；近端限位报警（2）；远端限位预警（3）；远端限位报警（4）

	载重状态
	int
	状态：正常（0）；预警（1）；报警（2）；违章（3）（载重超过额定载重的1.05倍）

	倾斜状态
	int
	状态：正常（0）；预警（1）；报警（2）

	风速状态
	int
	状态：正常（0）；预警（1）；报警（2）

	传感器连接状态
	int
	下列状态之和：高度传感器：连接（1）/未连接（0）；幅度传感器：连接（2）/未连接（0）；回转传感器：连接（4）/未连接（0）；重量传感器：连接（8）/未连接（0）；风速传感器：连接（16）/未连接（0）；倾斜传感器：连接（32）/未连接（0）

	继电器工作状态
	int
	下列状态之和： 上行未制动（0）/上行制动（1）；下行未制动（0）/下行制动（2）；前行未制动（0）/前行制动（4）；后行未制动（0）/后行制动（8）；左行未制动（0）/左行制动（16）；右行未制动（0）/右行制动（32）

	上下限位预警/报警
	int
	正常（0）；上限位预警（1）；上限位报警（2）；下限位预警（3）；下限位报警（4）

	前后限位预警/报警
	int
	正常（0）；前限位预警（1）；前限位报警（2）；后限位预警（3）；后限位报警（4）

	左右限位预警/报警
	int
	正常（0）；左限位预警（1）；左限位报警（2）；右限位预警（3）；右限位报警（4）

	上下碰撞预警/报警
	int
	正常（0）；上碰撞预警（1）；上碰撞报警（2）；下碰撞预警（3）；下碰撞报警（4）

	前后碰撞预警/报警
	int
	正常（0）；前碰撞预警（1）；前碰撞报警（2）；后碰撞预警（3）；后碰撞报警（4）

	左右碰撞预警/报警
	int
	正常（0）；左碰撞预警（1）；左碰撞报警（2）；右碰撞预警（3）；右碰撞报警（4）

	塔群碰撞预警/报警
	int
	正常（0）；塔群左碰撞预警（1）；塔群左碰撞报警（2）；塔群右碰撞预警（3）；塔群右碰撞报警（4）


操作人员

	字段
	参数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string
	黑匣子的设备编号，采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8位)-产品类型(2位)-产品编号[年(4位)-月(2位)-4位序列号]的方式。，如123456789012345678TC2017030001。

	安管平台接收凭证
	string
	安全管控平台注册的token，联系获取

	省平台-唯一编码
	string
	本设备对应的省平台注册的统一编码，非省平台数据无此项。

	设备类型
	int
	1=塔帽式，2=平头式，3=动臂式，4=行走塔帽式，5=行走平头式，6=行走动臂式

	操作人员身份证号码
	string
	操作人员18位身份号码

	操作人员姓名
	string
	操作人员真实姓名

	操作人员打卡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

	操作人员打卡状态
	int
	1：上班，2：下班

	司机照片
	string
	base64格式

	司机手机号
	string
	司机手机号

	从业资格证号
	string
	从业资格证号


循环数据
	字段
	参数类型
	备注

	唯一编号
	string
	黑匣子设备编号，唯一编码（采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8位)-产品类型(2位)-产品编号[年(4位)-月(2位)-4位序列号]的方式。123456789012345678TC2017030001）

	接收凭证
	string
	安全管控平台注册的token，联系获取

	省平台-唯一编码
	string
	本设备对应的省平台注册的统一编码，非省平台数据无此项。

	设备类型
	int
	1=塔帽式，2=平头式，3=动臂式，4=行走塔帽式，5=行走平头式，6=行走动臂式

	工作循环的最大倍率
	int
	工作循环的倍率。

	工作循环的臂长
	int
	单位：m（米），0.1米。

	循环开始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

	循环结束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

	开始回转
	int
	单位：0.1°（弧度）

	结束回转
	int
	单位：0.1°（弧度）

	开始幅度
	int
	单位：0.01m（米）

	结束幅度
	int
	单位：0.01m（米）

	开始高度
	int
	单位：0.1m（米）

	结束高度
	int
	单位：0.1m（米）

	开始行走(X位置）
	int
	单位：0.1m（米）

	开始行走（Y位置）
	int
	单位：0.1m（米）

	开始仰角（动臂）
	int
	单位：0.1°（度）

	结束仰角（动臂）
	int
	单位：0.1°（度）

	循环中最小幅度
	int
	单位：0.01m

	循环中最大幅度
	int
	单位：0.01m

	循环中最小高度
	int
	单位：0.1米，吊钩高度检测取上零位

	循环中最大高度
	int
	单位：0.1米，吊钩高度检测取上零位

	循环中最大起重量
	int
	单位：KG

	循环中最大力矩
	int
	单位：0.01tm

	循环中最大力矩百分比
	int
	单位：0.01%

	循环中最大风速
	int
	单位：0.1m/s

	结束行走（X位置）
	int
	单位：0.1（米）

	结束行走（Y位置）
	int
	单位：0.1（米）

	本次循环运行时长
	int
	单位：秒

	预警状态
	int
	状态：正常（0）/ 预警（1），“塔机-实时数据”有任何预警（22）、本表36-44有任何预警

	系统报警
	int
	状态：正常（0）/ 报警（1），“塔机-实时数据”有任何报警（23）、本表36-44有任何报警

	控制状态
	int
	状态：正常（0）/ 报警（1），“塔机-实时数据”有任何控制状态（24）

	操作违章
	int
	状态：正常（0）/ 违章（1），“塔机-实时数据”有任何违章（25）、本表36-44有任何违章

	传感器报警
	int
	状态：正常（0）/ 异常（1），“塔机-实时数据”有任何传感器异常（26）

	塔机总工作时长
	int
	单位：秒

	起吊点预警
	int
	状态：正常（0）/ 预警（1）

	起吊点报警
	int
	状态：正常（0）/ 报警（1）

	起吊点违章
	int
	状态：正常（0）/ 违章（1）

	卸吊点预警
	int
	状态：正常（0）/ 预警（1）

	卸吊点报警
	int
	状态：正常（0）/ 报警（1）

	卸吊点违章
	int
	状态：正常（0）/ 违章（1）

	力矩最大点预警
	int
	状态：正常（0）/ 预警（1）

	力矩最大点报警
	int
	状态：正常（0）/ 报警（1）

	力矩最大点违章
	int
	状态：正常（0）/ 违章（1）


表A.3 施工升降机参数

静态参数

	字段
	参数类型
	备注

	唯一编号
	string
	黑匣子设备编号，唯一编码（采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8位)-产品类型(2位)-产品编号[年(4位)-月(2位)-4位序列号]的方式。123456789012345678TC2017030001）

	接收凭证
	string
	安全管控平台注册的token，联系获取

	省平台-唯一编码
	string
	本设备对应的省平台注册的统一编码，非省平台数据无此项。

	时间戳
	long
	告警发生的时间，毫秒级的Unix时间戳

	工况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工况时间

	产品类型
	string
	1=塔机，2=升降机

	经纬度
	float
	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

	高度限位值
	int
	单位0.1米

	高度报警值
	int
	单位0.1米

	当前载重限位值
	int
	单位KG

	当前载重报警值
	int
	单位KG

	速度限位值
	int
	单位0.1米/秒

	速度报警值
	int
	单位0.1米/秒

	倾斜限位值
	int
	单位0.01度

	倾斜报警值
	int
	单位0.01度

	高度
	int
	单位0.1米

	最大起重量（额定）
	int
	单位：KG

	电梯限载人数
	int
	人


实时数据

	字段
	参数类型
	备注

	唯一编号
	string
	黑匣子设备编号，唯一编码（采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8位)-产品类型(2位)-产品编号[年(4位)-月(2位)-4位序列号]的方式。123456789012345678TC2017030001）

	接收凭证
	string
	安全管控平台注册的token，联系获取

	省平台-唯一编码
	string
	本设备对应的省平台注册的统一编码，非省平台数据无此项。

	时间戳
	long
	告警发生的时间，毫秒级的Unix时间戳

	工况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工况时间

	产品类型
	string
	1=塔机，2=升降机

	当前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

	施工升降机运行状态
	int
	0-停机，1-运行

	高度
	int
	单位0.1米

	高度百分比
	int
	单位1百分点

	人数
	int
	单位1个

	载重
	int
	单位KG

	载重百分比
	int
	单位1百分点

	楼层（F）
	int
	楼层

	速度
	int
	单位0.1米/秒

	速度方向
	int
	状态：正常（0）；向上（1）；向下（2）

	倾角
	int
	单位0.01度

	倾角方向
	int
	状态：正常（0）；向左（1）；向右（2）

	倾斜百分比
	int
	单位1百分点

	前门状态
	int
	状态：关闭（0）/打开（1）

	后门状态
	int
	状态：关闭（0）/打开（1）

	门锁状态
	int
	状态：关闭（0）/打开（1）

	GPRS模块在线状态
	int
	状态：离线（0）/在线（1）

	识别方式
	string
	

	当前 IC卡值
	string
	当前 IC卡值

	显示器操作请求码
	int
	显示器操作请求码

	风速
	int
	风速（m/s）

	风级
	int
	风级

	内外笼门状态
	int
	[0-表示内外笼门都关闭][1-表示内外笼门都打开][2-表示仅内笼门打开][3-表示仅外笼门打开]

	呼叫楼层
	int
	楼层

	手柄状态
	int
	状态：关闭（0）/打开（1）

	升降机运行状态
	int
	状态：关闭（0）/运行（1）

	传感器预警状态码
	int
	传感器预警状态码：正常（0）/预警（1）

	限位开关状态
	int
	状态：关闭（0）/打开（1）

	下限位触发状态
	int
	状态：关闭（0）/打开（1）

	单门限位触发状态
	int
	状态：关闭（0）/打开（1）

	操作人员报警
	int
	非资格人员操作需报警：正常（0）/报警（1）

	载重报警
	int
	状态：正常（0）/预警（1）/报警（2）

	高度报警
	int
	状态：正常（0）/预警（1）/报警（2）

	速度报警
	int
	状态：正常（0）/预警（1）/报警（2）

	人数报警
	int
	状态：正常（0）/预警（1）/报警（2）

	倾角报警
	int
	正常（0）/左限位预警（1）/左限位报警（2）/右限位预警（3）/右限位报警（4）

	前门报警
	int
	状态：正常（0）/预警（1）/报警（2）

	后门报警
	int
	状态：正常（0）/预警（1）/报警（2）


操作人员

	字段
	参数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string
	黑匣子的设备编号，采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8位)-产品类型(2位)-产品编号[年(4位)-月(2位)-4位序列号]的方式。，如123456789012345678TC2017030001。

	安管平台接收凭证
	string
	安全管控平台注册的token，联系获取

	省平台-唯一编码
	string
	本设备对应的省平台注册的统一编码，非省平台数据无此项。

	产品类型
	string
	1=塔机，2=升降机

	数据时间
	long
	毫秒级的unix时间戳，参与请求签名的计算

	监控设备编号
	string
	监控设备编号

	工况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工况时间

	操作人员身份证号码
	string
	操作人员18位身份号码

	操作人员姓名
	string
	操作人员真实姓名

	操作人员打卡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

	操作人员打卡状态
	int
	1：上班，2：下班

	司机照片
	string
	base64格式

	司机手机号
	string
	司机手机号

	从业资格证号
	string
	从业资格证号


循环数据

	字段
	参数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string
	黑匣子的设备编号，采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8位)-产品类型(2位)-产品编号[年(4位)-月(2位)-4位序列号]的方式。，如123456789012345678TC2017030001。

	安管平台接收凭证
	string
	安全管控平台注册的token，联系获取

	省平台-唯一编码
	string
	本设备对应的省平台注册的统一编码，非省平台数据无此项。

	时间戳
	long
	告警发生的时间，毫秒级的Unix时间戳

	工况时间
	string
	yyyy-mm-dd hh:mm:ss,工况时间

	产品类型
	string
	1=塔机，2=升降机

	开始运行高度
	double
	单位：m

	开始运行楼层（F）
	int
	单位：F

	开始运行时间 yyyy-MM-dd HH:mm:ss
	string
	yyyy-MM-dd HH:mm:ss

	停止运行高度（m）
	double
	单位：m

	停止运行楼层（F）
	int
	单位：F

	停止运行时间 yyyy-MM-dd HH:mm:ss
	string
	yyyy-MM-dd HH:mm:ss

	人数
	int
	单位：个

	载重（KG）
	double
	单位：KG

	最大载重百分比
	double
	保留六位小数

	最大运行速度（m/s）
	double
	单位：m/s

	最大运行风速（m/s）
	double
	单位：m/s

	最大运行风级
	double
	风级

	最大运行倾角（°）
	double
	单位：°（弧度），保留六位小数

	预警状态
	string
	状态：正常（0）/ 预警（1）

	报警状态
	string
	状态：正常（0）/ 报警（1）

	传感器状态
	string
	状态：正常（0）/ 异常（1）

	上报时间 yyyy-MM-dd HH:mm:ss
	string
	yyyy-MM-dd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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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根据广东省建设科技与标准化协会《关于同意<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技术标准>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省建标立项函〔2025〕001）的要求，系统梳理了国家及行业现行相关技术标准，总结了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建设工程领域的实践应用。本标准以施工单位、安装（拆卸）单位、出租（产权）单位等各方对起重机械进场、过程安全管理和退场的安全管控需求为主线，经多轮专家论证与反复修订，最终形成本技术标准。

为便于建筑起重机械相关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过程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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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阐明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随着当前国内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的起重机械安全管理方式和技术已不能满足当前的安全管理需求，越来越多企业已在积极探索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对起重机械的安全管控。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能够保障起重机械安全运行，实现对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预警和分析，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能够实现设备信息、运行数据、日常检查及维护等信息的集中管理，提高建筑起重机械相关单位的安全管理效率；最后，还可以为相关单位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效率。由于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的应用标准，存在安全管控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管理效果有所欠缺、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成本较高等现象。本标准的制定，有助于规范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的应用，促进建筑起重机械的数据共享，提高相关单位的安全管控水平。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其他建筑机械设备也可参照执行。
1.0.3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的内容很多，涉及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施工及验收、数据建库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等，所以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的应用，不仅要符合本标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款明确了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的建设主体及其应承担的义务、工作职责，。各相关方应及时登陆安全管控平台，进行数据录入、更新，对数据准确性负责。本条也明确了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限和跨系统共享机制。
3.0.2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信息化所形成的数据，是起重机械安全管理活动的真实映射，应作为划分安全生产责任的重要依据。通过数据生成电子档案，既显著减轻相关单位归档、整理的工作负担，也从根本上确保档案资料的真实、完整与可追溯性。

3.0.3 安全管控平台应按照《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196、《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215等规定进行安全管控数据库结构设计，并开展安全管控数据的采集、建库等。施工现场人员作业行为安全管控数据包括人员身份验证数据、安全教育培训数据等。起重机械设备运行安全监管通过在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设备上安装各类传感器，实现机械设备的故障报警、安全预警报警、违章处理等，从而有效保障起重机械设备的运行安全。可供参考的安全管控数据内容如下：

1 从业人员的入场教育、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等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2 从业人员的安全违规和诚信评价记录。

3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档案。

4 专项施工方案。

5 起重机械安装及拆卸工程管理人员的履职记录。

6 起重机械的验收记录。
7 起重机械设备运行、报警、历史数据及维护数据。

8 起重机械安全保护装置检测数据和安全检查数据。

3.0.4 系统运维管理的主要对象应包括网络系统、主机和存储系统、数据库和软件系统。
4 安全管控平台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规定了安全管控平台应具备的总体功能要求，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建筑起重机械全过程、全要素、全周期的信息化管控。

4.1.2 安全管控平台的设计、建设和运行维护离不开完善的标准规范体系、安全保障体系。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包括计算机软件系统以及建筑工程领域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信息化安全保障体系包括信息安全、信息保密等软件、硬件、网络措施等。

4.1.5 为确保安全管控平台数据的真实性和及时性，本标准要求数据应随工程进度同步生成，杜绝事后补报方式；同时要采用加密存储或是随时上传等安全措施，保证现场管控的原始数据不被截留、泄露。非实时数据，如录入错误，应允许修改，但必须有迹可查。
4.1.6 本条确立“安全保密为前提、开放共享为目标”的原则，对安全管控平台的数据共享范围、技术路径及合规要求作出统一规定，旨在打破信息孤岛，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的业务协同与管控联动。
4.1.7 云计算的应用是当前计算机领域的一个热点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安全管控平台随着应用的扩展，工程项目、人员、起重机械设备及安全各类监测设备的信息会不断动态变化和调整，非常适合采用云计算平台来搭建和运行。所以在新的系统建设时应采用云架构，现有非云架构下的系统应向云平台升级过渡。
4.1.8 系统用户管理机制非常重要，它涉及安全管控平台的安全与保密等。
4.2 安全管控平台的功能
4.2.1 本条对安全管控平台的基础模块功能进行了规定。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的内容很多，涉及人员、设备、设备进场、安装、使用、拆卸过程等诸多要素及环节。
4.2.2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所涉及部门和使用人员众多，各部分之间要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协同机制应能实现对施工现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控各类事项全流程闭环的管理功能，并提供查询统计功能。当前阶段的负责人员，可查看每项事项的办理经过以及相关照片、文档等资料，并依据处理权限进行相应处理，并批转给下一个环节或进行结案。如果办理过程不畅或是时间有所延误，管理者也可以针对某项事项督办或催办。各功能模块也应分别建立信息预警模型，定义不同级别的信息预警指标和阈值，及时将预警信息进行推送至相关人员。

4.2.3 移动终端采集设备作为一项通用的信息获取和上传下达的手段，本条对其功能进行了规定，以满足办公需要。

4.2.5 安全管控平台应配置可视化展示界面，通过图形化、图表化或其他直观表达方式。
4.2.6 安全管控平台在满足相关单位内部管理应用的基础上，应能根据自身管理和服务模式需要拓展其它应用。

5 人员安全管控
5.0.1 本条明确了人员管理的责任主体与对象，覆盖建筑起重机械全链条参与方：

1）建筑起重机械相关方管理人员：指使用单位、安装(拆卸)单位、租赁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安装（拆卸）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负责设备安全监管；

2）特种作业人员：包括安装拆卸（维护）工、信号司索工、司机，需持住建部门核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5.0.2 本条规定实名制管理的要求：

1）身份证为信息基准：确保人员身份真实可溯；

2）人脸识别、身份证识别：通过生物特征、证件验证，实现施工现场人员精准管理；

5.0.3 本条规范人员进场时的信息建档流程。
5.0.4～5.0.5 本条明确从业人员岗前强制培训及继续教育要求，根据《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第3.1节的要求规定。

5.0.6 本条规定安全管控平台人员管控模块的分类分组、统计、证书有效性等功能要求。
5.0.7 本条设定三类高风险情形的自动预警。
6 设备安全管控

6.0.1 明确出租（产权）单位的主体责任。本条增加了主要结构件可追溯性编码表，主要目的是确保主要结构件的可追朔性，杜绝“拼装设备”的安全隐患。各类设备主要结构件可参考以下内容：

塔式起重机：预埋支腿、预埋基础节或基础节、塔身节、顶升套架、回转支座、塔顶、起重臂臂节、起重臂拉杆、平衡臂、平衡臂拉杆、附着框、附着杆、内爬框、外爬框。
施工升降机：底节、加强节、标准节、吊笼、传动小车、附墙架。

门式起重机：主梁、端梁、支腿。
6.0.2 本条要求产权单位在设备每次进场前完成进场前的检查，防止"带病设备"流入工地。

6.0.3 为落实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防止非法改装、套牌使用，要求通过RFID芯片或固定二维码(金属或其他耐用材料）等电子标签实现"一机一码"唯一性标识。标识信息包含制造数据（出厂编号、日期）和关键参数（如起重力矩），确保现场扫码即可核验设备合法性。

6.0.4 本条规定使用单位牵头组织多方对进场设备进行进场查验，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
6.0.5 本条规定黑匣子技术要求：
1）协议统一性（MQTT/TCP）：确保不同品牌设备数据可接入安全管控平台；

2）双路直发：一路传至企业安全管控平台，一路传至政府平台；

3）防碰撞强制要求：针对群塔作业场景，统一协议（附录A）可解决多厂家设备兼容问题，避免因信号不互通导致碰撞事故。

6.0.6 本条款建立禁用设备报警机制：

1）禁用情形：包括超年限设备、未在平台备案、检查不合格等；

2）自动拦截：通过系统逻辑锁止设备；

3）预警推送：实时短信/APP通知使用单位安全责任人。

6.0.7 本条款的目的是超过一定年限设备，要求加装刚度仪等传感设备，实时监测主结构应力形变，数据上传平台动态评估风险。

7 安拆安全管控
7.1 一般规定

7.1.1～7.1.2 本条款规定了信息预录入要求，通过强制要求安装单位提前在安全管控平台提交资质文件、应急预案及安装（含附着）、拆卸、基础等专项施工方案。目的是防范无资质施工、无方案操作等重大风险，并为事中监管、事后追溯提供数据支撑。
7.1.3 本条款规定了作业计划动态管理的要求，强调作业计划的提前报备与动态更新，要求与使用、监理单位信息同步，旨在解决实际作业中因人员、时间临时变更导致的监管盲区。通过平台化协同，提升多方责任主体的风险预控能力。

7.1.4 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 196等规范，要求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7.1.5 本条根据《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4版）》、《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 196 等国家、现行行业管理规定及规范的要求而规定。
7.1.6 实现全过程监督留痕机制，规定使用单位、安装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三级监督职责，要求监督行为在平台实时记录，符合《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的要求。

7.1.7 平台鼓励新技术应用推广，鼓励将智能监测技术（如吊钩可视化、顶升监控）接入管控平台，推动监管模式从"人防"向"技防"转变。通过远程实时监控作业行为与设备状态，弥补传统人工监管的局限性。

7.1.8 实现作业环境智能监控，提出采用电子围栏、气象传感器等对作业区域进行物理隔离和环境监测。针对大风、非法闯入等环境风险，构建主动预警机制，保障作业环境安全可控。

7.2 安装与自检

7.2.1 要求使用单位组织基础验收并上传记录，明确设备安装的前置条件。通过平台固化验收流程，避免因基础不合格导致倾覆等重大事故。

7.2.2 本条款规定黑匣子安装不得影响设备本体安全性能，引用行业标准《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JGJ 332确保兼容性。防止因加装监测设备破坏原结构完整性。

7.2.3 本条款要求通过物联网加密卡直连政府平台，确保数据采集真实、传输安全。解决无线传输易受干扰、数据篡改风险，为监管提供可信数据源。

7.2.4 要求自检记录上传到平台备案，安装后自检是设备投用前的最后防线，要求自检记录上传平台接受监督。通过数字化留痕杜绝"带病运行"，同时为后续验收提供依据。

7.3 验收

7.3.1 强制要求检验合格报告上传平台并持续更新，确保设备全生命周期合规。针对超期未检、检验不合格仍使用等顽疾，建立数字化预警机制。

7.3.2 本条款明确使用单位组织多方验收或委托第三方验收的合规路径，平台化记录验收结果。解决传统纸质记录易丢失、责任难追溯问题，构建验收闭环证据链。

7.4 拆卸

7.4.1按产权归属细化黑匣子拆卸责任（如产权一致需同步拆卸维护，产权分离需提前拆除）。避免拆卸过程中因权责不清导致设备损坏或数据丢失，保障资产安全。

7.4.2 要求出租单位配合解除黑匣子与监管平台的绑定，解决产权分离场景下的责任衔接问题。防止设备注销后仍产生无效报警，维护监管数据准确性。

8 使用安全管控
8.1 一般要求
8.1.1 本条目的是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管理，替代传统纸质档案，解决易丢失、难共享的缺陷。

8.1.2 本条目的是明确责任主体：使用单位（施工单位或租赁单位）的专职安全员或设备管理员。

平台应具有的功能：自动生成检查任务清单（如日检、月检项目）；支持扫码填写检查结果并电子签名；异常数据自动触发整改流程。

8.1.3 本条规定了监视内容应符合《起重机械 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

8.1.4 本条规定了平台的预警场景：

1）人员违规：无证操作、违章指挥；

2）设备异常：超载运行、限位失效；

3）环境风险：风速超6级、临近高压线。

4）接收要求：多端推送（如APP、短信、平台消息）；预警后须10分钟内响应并平台反馈处置措施。

8.1.5 本条规定二维码在现场的应用：

1）二维码张贴于设备操作室和底部防护围栏；

2）扫码可追溯最新安全状态，杜绝“带病作业”。

8.1.6 本条规定检查要求：

1）经常性检查：每日作业前由司机完成（平台填报）；

2）定期检查：每月由专职人员按《建筑施工升降设备设施检验标准》JGJ 305执行。

3）委托维护要点：受托单位需具备相应资质，平台需记录维护人员证书及作业轨迹。

4）技术支撑：平台自动推送保养计划（如钢丝绳每2个月润滑）；超期未检设备自动锁定启动权限。

8.2 使用

8.2.1 本条规定了登记依据：

1）按《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要求，建筑起重机械投入使用前需向属地住建监管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2）平台操作要求：

初始登记：录入登记证书编号、有效期限、检验机构等信息；

信息变更：设备转让、停用、报废时，需在3日内 更新平台状态。

8.2.2 本条规定了交底的应用场景：

1）新设备投入使用前；

2）特殊工况作业（如群塔作业、超高层吊装）。

3）实施方式：平台在线电子签名确认；或上传纸质交底记录扫描件（含双方手写签字）。

4）目的：明确岗位风险及操作规范，避免违章指挥

8.2.3 本条规定了检验要求：

1）检验周期：每年1次；

2）检验机构：需具备省级或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的资质。

3）超期处理：平台自动冻结设备使用权限，直至更新有效检验报告。

8.2.4 本条规定了黑匣子数据备份要求：

1）备份内容：

运行记录（工作时间、循环次数）

报警信息（超载、碰撞、限位触发）

操作指令（最后1000条操作日志）

2）技术标准：符合《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规定的数据存储格式。

3）流程管控：停工/停用手续 → 数据备份 → 资料核验 → 复工审批 → 设备解禁。

8.3 检查
8.3.1 本条规定四类检查的责任主体、场景和内容，构建全方位检查体系：

1）日常检查（司机负责）

目的：班前快速识别显性风险，杜绝设备“带病运行”。

2）定期检查（专职人员组织）

周期：塔式起重机：每 3个月1次；施工升降机：每 6个月1次

3）特殊检查（专职人员组织）

触发场景：台风（风速≥10.8m/s）、暴雨红色预警后；春节等长假复工前；停用≥1个月重新启用时。

4）其他检查

5）补充场景：事故后专项检查；政府安全督查整改复查。

8.3.2 本条规定了平台对关键节点的控制：

1）接班人员未完成检查，平台禁止启动设备；

2）交接记录自动关联设备运行日志，实现责任溯源。

8.4 维护

8.4.1 本条规定了委托维护的合法性要求：

1）受托单位需同时具备三证（工商法人登记证书、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资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2）动态核验：平台自动对接 “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实时验证资质有效性；资质过期或吊销时，自动冻结维护账户权限。

8.4.2 本条规定了变更规则：

1）人员/时间变动需 提前24小时 在平台报备；

2）擅自变更视为违规（平台记录责任主体）。

3）人员配置底线：定期维护：每月≥1次，每次≥2名持证人员；

4）目的：确保相互监护，杜绝单人冒险作业。

5）技术支撑：平台推送 维护标准作业程序（SOP）（如钢丝绳更换视频教程）；维护过程需扫码打卡定位，防止虚假维护。

8.4.3 本条规定了交底场景：

1）首次进场维护；

2）高风险作业前（如顶升加节、高空焊接）。

3）签名法律效力：电子签名需符合《电子签名法》第13条（可追溯+防篡改）；未交底人员禁止扫码启动维护任务。

4）技术保障：

维护过程AI视频分析：自动识别未系安全带、未断电等违规行为；

维护记录生成区块链哈希值，供政府监管调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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